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搭建会员单

位及国内外同行间的交流与合作平台，深化对相关共性问题

的联合研究，加强核技术人才培养和技能培训，中国核能行

业协会发起成立“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技术应用专业委员会”

（以下简称“核技术应用专委会”）。为规范核技术应用专委

会运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中非动力核技术主要有五个技术领

域，包括：同位素制品、辐射加工、放射性检测与控制、放

射性诊断与治疗、辐射育种与示踪，广泛用于工业、农业、

医疗、环保和安防等领域。 

第三条 核技术应用专委会的工作原则是：协会牵头、自

愿参与，相互支持、经验共享，面向未来、推动发展。 

第四条 核技术应用专委会的使命是：凝聚成员单位力

量，整合行业资源，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助政府部门指导

核技术应用产业战略发展和布局，推动技术研发和商业化推

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和市场开发，提升公众接受度，让核

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五条 核技术应用专委会成员单位由中国核能行业协

会以及参与核技术研发和应用的相关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

高等院校和相关机构等单位组成。 

第六条 核技术应用专委会成员原则上由重要成员单位

推荐的1名代表以及行业资深专家组成，每届任期五年。专委

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3-5名、特邀顾问1-2名、执行委员和委

员若干。主任和副主任由协会商成员单位推荐，专委会审议，

其中，主任推荐人选需报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审定。 

第七条 核技术应用专委会的主要职责包括： 

（一） 审定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报

告； 

（二） 审定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年度工作专项共享经费

预算及执行情况报告；  

（三） 审定核技术应用专委会成员单位的加入和退出； 

（四） 审定核技术应用专委会规章制度等工作文件； 

（五） 审议核技术应用专委会重要工作成果； 

（六） 指导和参与核技术应用专委会重要活动； 

（七） 其他需要审议的事项。 

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原则上每年第四季度召开全体会议。 

第八条 核技术应用专委会根据需要可下设执行委员会，

负责协助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履行相关职责，协调重大活动，

审议课题成果等，并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 



核技术应用专委会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办

公室负责开展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及执行委员会日常工作，协

调开展具体活动，统一管理工作成果。具体工作职责包括： 

（一） 编制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报

告； 

（二） 编制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年度工作共享经费预算

及执行情况报告； 

（三） 组织编制核技术应用专委会相关工作文件； 

（四） 征集并提出共性或专项联合研究课题立项建议； 

（五） 执行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年度工作计划； 

（六） 开展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安排的其他工作。 

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办公室与协会秘书处国际合作部合

署办公，工作人员由协会国际合作部专职人员和核技术应用

专委会成员单位挂职或借调人员组成。 

第九条 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家组，

为专委会工作提供支持。 

第三章 主要工作任务 

第十条 受国家原子能机构委托，继续做好我国参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项目（TC）、亚太地区核科学技术合作

协定（RCA）、亚洲核合作论坛（FNCA）等核技术应用相关的

技术支持工作,协助落实中国参与国际项目的相关行动项，

配合国内单位做好项目管理，举办好项目申报和专家验收等



会议，组织召开或参加国际项目相关会议，跟踪汇总项目动

态信息，视情况编制相关报告和资料。 

承担好政府其他部门委托的核技术应用相关工作。 

第十一条 根据需要编制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年度报告、

国内外市场需求分析报告和国内外核技术应用骨干单位名

录，配合政府和企业开发国际市场，推动交流合作。 

第十二条 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国家核技术应用发展战略

研究，开展核技术应用产业化过程中相关重大共性问题研究，

推动研究成果应用，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第十三条 定期举办中国国际核技术应用产业大会暨展

览会，宣贯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宣传国内外最新技术和应用

成果，为政产学研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核技术应用产

业链健康发展。 

第十四条 充分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项目、亚

太核科技合作协定、亚洲核合作论坛等机制，大力拓展协会

在核技术应用领域相关服务，整合资源，疏通渠道，建立长

期共赢的合作平台。 

第十五条 组织开展核技术应用领域相关规范标准的研

究制订；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组织开展教育与培训，不断提

升从业人员技能水平和市场开发能力，做好行业的知识管理

和传递，提升公众对核技术及其应用的接受度。 

第四章 经费来源与管理 



第十六条 经费来源 

（一）共享服务工作经费。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根据

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审议通过的年度工作计划以及相关成员

单位的共享服务需求，结合协会制定的相关服务收费标准编

制经费预算，经与成员单位协商一致后，由中国核能行业协

会与各成员单位分别签订服务协议或合同，明确服务内容、

经费及支付方式。 

（二）政府委托的服务性收入； 

（三）专项服务性收入； 

（四）社会赞助、捐赠及其它收入。 

第十七条 共享服务工作经费使用 

（一）共享服务工作经费规范用于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共

享服务清单内的工作； 

（二）共享服务工作经费使用范围主要包括：直接业务

成本（会议差旅费、课题研究费、资料编译印制费以及专家

咨询劳务费等）、间接业务成本（办公室人员和办公成本等）； 

（三）共享服务工作经费年度预算及执行情况报告须经

核技术应用专委会审定批准。 

第十八条 按照非赢利原则，共享服务工作经费收支专

款专用，由协会秘书处对经费实行内部独立核算，严格遵守

国家和协会相关经费、财务管理规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在开展核技术应用专委会的工作中，应认真

贯彻国家保护知识产权政策和满足仅限于专委会成员单位

内信息分享的保密要求，切实维护专委会各成员单位的合法

权益。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经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技术应用专

委会发起单位协商一致，报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会或常务

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技术应用专业委员会成员单

位名单 

 

  



 

1.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2.中国宝原投资有限公司 

3.中广核（北京）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4.国核铀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6.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7.西南物理研究院 

8.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9.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10.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11.苏州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2.山东兰孚山东蓝孚高能物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机构 

1.中国原子能农学会 

2.四川省核技术应用协会 

3.上海市核电办公室 

 


